
 

南京证券 

关于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南京证券作为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

险 

否 

2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3 部分债务人破产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债权回收困

难。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无法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违反了《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  

2、主办券商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检索到，自 2019 年以来公司发生重大诉

讼，未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四十七条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2019 年 7 月 11 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江苏剑桥涂装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甘 01 民初 205 号】判决如下：“一、被告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价款 21630000

元、履约保证金 950000 元，合计 22580000元；二、被告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逾期付款

违约金 470452.5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7052元，诉讼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兰州知豆电动

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20 年 3 月 5 日，兰州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与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甘 0191

民初 3285 号】判决如下：“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

日内支付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质保金 512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7682 元、保

全申请费 5000 元、保险保函费 10000 元，共计 62682 元，由兰州知豆电动汽车

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基于上述两案件的判决结果，分别向甘肃省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对方无可执行的资产，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承揽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2020）

甘 01 执 81 号之一】、兰州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承揽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

定书【（2020）甘 0191 执 738 号之一】均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

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本裁定送达后立即

生效。”   

（2）2020 年 10 月 16 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江苏剑桥涂

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浙 02 民初 976 号】判决如下：“一、原告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Ｗ《“知豆宁海项目” 车

身涂装车间 M+E设备项目合同书及附件》、编号为 ×××-Ｗ《“知豆宁海项目”



车身涂装车间Ｍ＋Ｅ设备 项目补充合同（套色线增补项目）》于 2019 年 9 月 5

日解除；二、确认原告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知豆电动汽车有限

公司享有债权 7022.61 万元；三、驳回原告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25272.50元，由原告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32342 元，被告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392930.50元。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3、经查询公司债务人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征信信息，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已经破产，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已经因

多起诉讼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已经披露的 2020 年半年度报

告，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公司应收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款 2625.60

万元、保证金 66.812 万元，应收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款 1078.45 万元、

保证金 101.20万元。上述债权回收困难。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关于做好挂牌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股转系统办发〔2020〕152 号） 

等相关规定：若公司未能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年度报告，公司的股票 

将于 2021 年 5 月第一个交易日被停牌。公司无正当理由未能在上述规定期限

内披露年度报告，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将受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若公司未能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年度报 

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9修正）》第八十二条的规定：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依照《证券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6.2 条规定：申请挂牌公司、挂牌公司、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本业务规则、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其他相关业务规定

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并记入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以下简称“诚信档案”）。 



3、根据新《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本法规定 

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 

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公司及其他未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纪律处分的风险。  

4、公司对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债权回收困

难，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通过电话、微信、告知函等形式与剑桥涂装多次联系，将不按时 

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的风险提示发送给公司，并就公司情况及时上

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剑桥涂装持续督

导义务。主办券商将继续关注公司情况，督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提

示相关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南京证券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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